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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谭帼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胜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胜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2,775,798.05 104,990,531.63 -4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776,797.56 -2,982,906.35 -56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664,535.33 -4,643,014.62 -34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140,115.01 -7,142,244.37 -11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22 -0.0170 -5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22 -0.0170 -5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0.24% -1.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47,656,471.53 2,076,907,431.37 -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9,968,110.72 1,369,744,908.28 -1.4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17,431.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4,992.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701.27

合计 887,737.7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8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谭帼英 境内自然人 31.50% 55,517,700 46,552,800 质押 6,986,087

广东省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86% 22,667,700 0

林程 境内自然人 8.55% 15,068,153 7,534,077 质押 776,232

北京理工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6% 8,739,247 4,369,624

肇庆市端州区

城北经济建设

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2.71% 4,783,120 0

肇庆市汇海技

术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 3,652,500 0 质押 760,000

北京基石仲盈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 2,741,967 1,370,984

周辉 境内自然人 1.08% 1,898,996 958,498

孙逢春 境内自然人 0.96% 1,691,467 845,734

杨烨 境内自然人 0.56% 990,167 528,584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6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67,700

谭帼英 8,964,900 人民币普通股 8,964,900

林程 7,534,076 人民币普通股 7,534,076

肇庆市端州区城北经济建设开发

公司

4,783,120 人民币普通股 4,783,120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4,369,623 人民币普通股 4,369,623

肇庆市汇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3,65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2,500

北京基石仲盈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370,983 人民币普通股 1,370,983

周辉 940,498 人民币普通股 940,498

孙逢春 845,733 人民币普通股 845,733

郭海鹏 818,746 人民币普通股 818,7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副总经理谭惠忠（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帼英之妹夫）、陈宇峰（为谭帼英

女婿） 分别持有肇庆市汇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 “汇海技术” ）15.5%股权、

12.90%股权，且谭惠忠还担任汇海技术的执行董事，因此谭帼英与汇海技术存在关联

关系，谭帼英、汇海技术分别持有本公司31.50%、2.07%的股份。除此之外，发行人股东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

1、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下属大部分工厂复工复产时间推迟，使产量大

幅下降；以及物流不畅与下游客户延迟开工，使营业收入大幅减少。

2、2019年12月发行的可转债，在第一季度根据实际利率计提利息支出570万元。

主要报表项目变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长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121,817,687.12 193,322,379.93 -36.99% 主要用于归还借款

应收账款 346,529,228.90 412,033,861.89 -15.90% 本期加大收款力度，货款回笼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81,057,760.77 48,236,416.21 68.04% 收款增加，使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存货 134,826,240.04 115,507,200.84 16.73% 销售减少导致存货增加。

短期借款 57,000,000.00 143,300,100.00 -60.22% 归还银行借款。

应付票据 49,032,637.46 27,032,637.46 81.38% 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项目 本期发生 上期发生 增长比例 说明

销售费用 7,234,734.12 7,189,688.29 0.63% 无重大变化。

管理费用 15,691,039.75 14,753,156.11 6.36% 无重大变化。

研发费用 3,430,240.03 3,905,151.14 -12.16% 无重大变化。

财务费用 6,700,184.22 3,372,411.42 98.68%

增加主要是因为按实际利率计提可转债利

息费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8,000 4,000 0

合计 8,000 4,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

类型

产品

类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金

额

（如

有）

是

否

经

过

法

定

程

序

未

来

是

否

还

有

委

托

理

财

计

划

事项概述

及相关查

询索引

（如有）

广 发

银行

银行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

200

闲 置

募 集

资金

2020

年 03

月 25

日

2020

年 06

月 23

日

固 定

收 益

类 产

品

到 期

时 收

取

3.95

%

31.17 2.08 0 是 是

巨潮资讯

网： 公

告编号 ：

2019-08

1

广 发

银行

银行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800

闲 置

募 集

资金

2020

年 03

月 27

日

2020

年 06

月 25

日

浮 动

收 益

类 产

品

到 期

时 收

取

2.75

%

5.42 0.24 0 是 是

巨潮资讯

网： 公

告编号 ：

2019-08

1

浦 发

银行

银行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

000

闲 置

募 集

资金

2019

年 12

月 30

日

2020

年 01

月 13

日

固 定

收 益

类 产

品

到 期

时 收

取

3.00

%

4.67 4.6 4.67 是 是

巨潮资讯

网： 公

告编号 ：

2019-08

1

广 发

银行

银行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

000

闲 置

募 集

资金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固 定

收 益

类 产

品

到 期

时 收

取

4.10

%

40.4

4

37.74

40.4

4

是 是

巨潮资讯

网： 公

告编号 ：

2019-08

1

合计

12,

000

-- -- -- -- -- -- 81.7

44.6

6

--

-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此页无正文，仅为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帼英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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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于2020年4月19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加董事11名。会议由董事长谭帼英女士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3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登载于2020年4月30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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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2020年4月19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展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细内容见公司2020年4月3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同时登载于2020年4月30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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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

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谭帼英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公司” ）于2019年10月8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披露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56），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谭帼英女士因个人投资需要，计划在该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5,

287,17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2019年11月19日，本公司收到谭帼英女士的《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截至2019

年11月19日，谭帼英女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数量累计为1,762,300股，占

公司总股本0.9999%。

2020年1月29日，本公司收到谭帼英女士的《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截至2020年

1月29日，谭帼英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其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票数量累计为2,35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47%。

2020年3月26日，本公司收到谭帼英女士的《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截至2020年3

月26日， 谭帼英女士其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数量累计为2,673,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6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帼英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区间已届满，本次减持减持

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总股本（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谭帼英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1.4-2019.11.19 13.49 1,762,300 176,239,202 0.9999

谭帼英 大宗交易 2020.1.3 12.74 590,000 176,239,202 0.3348

谭帼英 集中竞价交易 2010.3.26 12.64 321,000 176,239,202 0.1821

合计 - - - 2,673,300 - 1.5168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谭帼英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285,900 5.2689 8,964,900 5.0867

限售股 46,552,800 26.4146 46,552,800 26.4146

合计 55,838,700 31.6834 55,517,700 31.5013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谭帼英女士的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帼英女士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

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以及相关承诺保持一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帼英女士的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4、谭帼英女士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谭帼英女士的《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公司代码：

600795

公司简称：国电电力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冯树臣、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洪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孙德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62,574,779,361.66 364,847,853,108.77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0,164,299,058.06 50,948,885,639.56 -1.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293,945,002.65 10,127,885,212.55 -8.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5,244,632,770.45 28,586,505,663.74 -1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60,247,640.78 1,384,167,821.25 -15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75,870,136.14 898,817,852.39 -453.34

加权平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503 2.734 减少4.2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 0.070 -15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 0.070 -155.71

报告期末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说明：

1、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发行10亿元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以及2019年12月19日发

行20亿元附特殊条款的中期票据，在本报告中列示于“其他权益工具” 项下。 上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均考虑了

中期票据影响。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154.92%，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发电量较上年

同期减少，营业收入同比降低；二是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威公司” )破

产清算，已于2020年2月移交管理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利润减少18.27亿元。

3、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155.71%，主要是由于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

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02,912,994.2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0,445,173.6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95,766.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089,619.17

所得税影响额 -5,741,819.68

合计 2,415,622,495.3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36,8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38,709,571 46.00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59,145,267 4.88 0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2,209,524 1.59 0 无

境外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3,970,000 1.09 0 无

国有法

人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200,000,000 1.02 0 无

国有法

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0.73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38,709,571 人民币普通股 9,038,709,57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59,145,267 人民币普通股 959,145,26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2,209,524 人民币普通股 312,209,52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3,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970,000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4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50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家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预付账款 1,417,717,058.11 901,164,358.49 516,552,699.62 57.32%

其他应收款 2,709,808,965.12 1,606,783,320.47 1,103,025,644.65 68.65%

应付债券 10,078,870,225.89 7,593,665,468.41 2,485,204,757.48 32.73%

其他说明：

预付账款期末数为1,417,717,058.11元，比年初数增加了57.32%，主要系本公司预付

燃料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2,709,808,965.12元，比年初数增加了68.65%，主要系本期宣威

公司破产清算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付债券期末数为10,078,870,225.89元，比年初数增加了32.73%，主要系本期公司发

行公司债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信用减值损失 -4,219,561,487.26 -894,590.84 -4,218,666,896.42 -471575.02%

投资收益 2,616,217,965.98 323,815,007.27 2,292,402,958.71 707.94%

其他说明：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4,219,561,487.2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71575.02%，主要系

本期宣威公司由于破产清算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投资收益本期数2,616,217,965.9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707.94%，主要系本期宣威公

司由于破产清算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293,945,002.65 10,127,885,212.55 -833,940,209.90 -8.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318,155,124.86 -3,551,450,715.21 -3,766,704,409.65 -106.06%

其他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9,293,945,002.65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8.23%，主要系本期发电量较上年同期减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7,318,155,124.86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06.06%，主要系本期债权融资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宣威公司已于2020年2月移交管理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公司利润减少18.27亿

元。 截至报告披露日，破产清算工作仍在进行中。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国跃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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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20-27

债券代码：

122493

债券简称：

14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43642

债券简称：

18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43662

债券简称：

18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43716

债券简称：

18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55522

债券简称：

19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63327

债券简称：

20

国电

0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七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七十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

年4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发出，并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10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全部议案，

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国电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同意《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国电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29）。

三、同意《关于宣威公司破产损失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威公司” ）破产清算已于

2020年2月移交管理人，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根据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规定，宣威公司

移交管理人，公司转回宣威公司以前年度亏损36.02亿元，确认公司母公司对宣威公司减值

准备54.29亿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2.09亿元，其他应收款/统借统还借款扣除预

计可收回金额后计提坏账准备42.2亿元。 宣威公司破产清算将影响公司2020年利润减少

18.27亿元。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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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四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四十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

年4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并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4人，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过全部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国电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同意《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国电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29）。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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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财政部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而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和调

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7月5日， 财政部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

起施行。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

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

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

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时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

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执

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公司按

照财政部要求的时间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事项。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要求的时间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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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18国电01” 2020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5月15日

由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5月15日发行的国电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 ），将于2020年5月15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5月15日至2020年5月14日期间的利息。为

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

(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18国电01” ，代码143642。

3.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人民币18亿元。

5.债券期限：3年期。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18号文核

准。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登记托管。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

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债券利率：4.74%，在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9.计息期限：自2018年5月15日至2021年5月14日。

10.起息日：2018年5月15日。

11.付息日：2019年至2021年每年的5月15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2.兑付日：2021年5月1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13.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无担保。

14.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报

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19】017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AA” ，评级展望为

“稳定” ，维持“18国电01” 信用等级为“AAA” 。

15.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上市时间和地点：2018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7.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一

期)票面利率公告》，“18国电01” 的票面利率为4.74%，每10张“18国电01”（面值人民币1,

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7.40元（含税）。

三、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

2.债券付息日：2020年5月15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0年5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18国电01”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

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

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公

司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10

张“18国电01”（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37.92元（税后）。 本期公司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

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

付机构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本期公司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10张“18国电01”（面值1,

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47.40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境外机构，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等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

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每10张“18国电01”（面值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47.40元。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

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

1.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19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国跃

联系人：王通

联系电话：010-58682100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

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人：冯博、于思宇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3.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法定代表人：索莉晖

联系人：邓仑昆

联系电话：010-66273333

4.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5楼75T30室

法定代表人：俞洋

联系人：田园

联系电话：021-20336000

5.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聂燕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